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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 海 县 教 育 局  
 

 
 

长海县教育局关于 2022 年 
义务教育阶段招生入学实施方案 

 

为进一步规范我县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的招生行为，维护招生

秩序，促进教育公平，根据《大连市教育局关于做好 2022 年中

小学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》（大教发〔2022〕28号）相关要求，

结合我县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 

一、指导思想 

坚持以义务教育法律、法规、政策为依据，进一步完善义务

教育招生制度，保障适龄儿童、少年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，

维护教育公平，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。 

二、基本原则 

（一）坚持政府统筹。遵循“公平、公正、公开”的原则，

依法组织实施我县义务教育阶段招生入学工作。 

（二）坚持“就近、划片、免试入学”。根据生源、学校分

布、办学规模等情况，确定各校招生学区范围与招生计划，确保

辖区内符合规定的适龄儿童、少年享有相应的学位。 

（三）坚持规范入学工作程序。通过长海教育网、学校公众

号等多渠道，及时向社会公开招生入学工作相关信息，接受社会

监督，确保招生工作公平、公正、公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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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入学条件 

（一）小学一年级入学须年满 6周岁（即 2016年 8 月 31 日

之前出生）的适龄儿童。 

（二）初中一年级入学应为 2022年小学应届毕业生。 

四、招生对象 

（一）长海县户籍适龄儿童少年。 

（二）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。 

（三）特殊群体。 

1.按照分类安置的原则，做好接受教育能力的残疾适龄儿童

少年入学保障； 

2.国家、省市区有关政策性优抚对象。 

五、注意事项 

对于因身体健康等原因确需暂缓入学的适龄儿童，其父母或

其他法定监护人应向学校及长海县教育局提出申请，获批准后方

可暂缓入学，不得擅自以在家学习替代国家统一实施的义务教

育。 

六、公办学校招生工作安排 

报名时间：2022年 6 月 27日-7月 1 日 

报名方式：家长携带相关材料到学校现场报名（注意长海县

四块石小学采取先扫描二维码预约时间，再按照时间现场报名的

形式，具体见四块石小学公众号） 

相关材料： 

（一）户口本首页、父亲页、母亲页。 



 — 3 — 

（二）户口本学生本人页。 

（三）如果监护人与孩子不在同一户口簿上，要提供父母的

结婚证、孩子的出生证明等能证明孩子与监护人关系的有效证

件。 

（四）房屋产权证（因贷款购房暂无房产证的，须提供购房

合同、商品房交款专用收据、贷款保险单原件）。无房产需提供

房屋租赁合同。 

（五）非我县户籍适龄儿童除以上证件外，还要携带家长的

《大连市居住证》原件、复印件。 

七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实施计划管理。义务教育阶段招生入学工作实行计划

管理，要求学校严格按照招生计划进行招生。学校不得超额编班，

原则上小学班额为 45 人、初中班额为 50人。 

（二）规范招生程序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要高度重视招生工

作，成立义务教育阶段招生工作领导小组，严格执行县教育局统

一规定的时间和程序，确保招生工作平稳有序。 

（三）加大宣传力度。加强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宣传，多渠道

广泛宣传招生政策、片区划分、登记时间、报名程序等信息，增

加我县招生工作的透明度和公信度。 

（四）严禁违规招生。县教育局严格落实上级招生工作纪律

要求，加强招生过程管理与督查力度，对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

入学工作实行全程指导、监督和管理，严肃查处招生入学工作中

的违纪违规行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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义务教育阶段招生入学工作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，是基础

教育规范办学的重要环节，要求各校严格按照县教育局统一的时

间、统一的工作程序和要求，周密组织，规范操作，确保我县

2022年义务教育阶段招生入学工作平稳有序进行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长海县教育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6 月 21日 

 

  

 

 


